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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專家投稿

上海工業用地政策改革 企業慎選投資地

面對逐漸緊縮的建設用地資源，2014 年 3 月，上海市政府陸續發佈《關

於進一步提高本市土地節約集約用地利用水平的若干意見》及《關於

加強本市工業用地出讓管理的若干規定（試行）》，就工業用地供應方

式、出讓價格、出讓年限等提出具體意見。

配合相關政策，上海政府推出新版國有建設用地（工業用地項目類）

使用權出讓合同，合同中增列工業用地彈性年限制，7 月 1 日起新增供

應的一般工業項目用地出讓年限由原先的 50 年期縮減為 20 年期。此

外，值得注意的尚有新版出讓合同在土地使用管理及交易方式等重要

改變。茲將其相關內容簡述如下：

上海工業用地政策的重大調整

 實行彈性年期出讓制度

新增工業用地產業項目類出讓年限不超過 20 年。符合條件的產業

項目，可按照相關規定和程序進行認定後，延長出讓年期，最高

不超過 50 年。工業用地標準廠房類、研發總部產業項目類、研發

總部通用類用地的最高年限為 50 年。

 加強開工竣工和投產時間管理

土地受讓人須於政府交地後 6 個月內開工，並於交地後 24 個月內

竣工，且僅能提出一次開工延期申請和竣工延期申請，延期期限

均不得超過 3 個月;對於情節嚴重的，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權。

 引入項目履約時間保證金制度

取代了原合同違約金處罰條款，而項目時間履約金覆蓋了開工、

竣工、投產三個階級（建議比例為 6：2：2），每個階段違約均須

罰相應階段保證金。罰款總額建議為土地出讓總價款的 20%。



 其他規定-土地交易

土地不得整體或分割轉讓，房屋不得分幢、分層、分套轉讓，出資比例結構、項目公司股

權結構經出讓人同意方可改變。抵押物競買人資格必須經過規土、產業、園區管理機構等

綜合認定，抵押權實現時出讓人或園區管理機構可以優先購買。

 其他規定-退出機制

土地使用權退出機制，在工業用地開工約定日期和達產之後，土地受讓人因自身原因可申

請退出。

影響與因應

 已進駐上海之企業

對於依照舊版出讓合同與上海政府簽訂契約，取得 50 年土地使用權的製造業企業，新版合

同並不溯及過往，土地使用年限不變，未來土地增值空間看漲。

 未來欲選址上海之企業

 期限內資本回收不確定性增加

尤其對於因產業性質，資本回收期較長，基本投資成本較高的企業，投資風險明顯提高；

 潛在土地增值空間縮減

對冀望未來本業經營終止後還可享受土地增值利潤的企業在計算投資報酬時不能計入土

地增值利潤；

 未來搬遷成本評估

企業應預先估算於 20 年期滿後，能否承受工廠可能必須被迫搬遷的成本；避開未來可

能被劃入商業或住宅用地的地區；

 投資前更審慎的規劃

企業對於未來所需用地面積產能等規劃需要更加精準，以免無法達到開發要求被收回土

地，或因產能閒置造成虧損；

 考慮替代方案

企業可選擇投資其他地區或透過租賃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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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的觀察

隨著土地出讓年限的降低，原有潛在的土地增值利潤不再，企業在進駐上海前需更加審慎考量

該因素造成的影響及不確定性，此將大幅降低特定產業投資上海的意願。依照「中華人民共和

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等相關規定，工業用地出讓最高年限為 50 年，實

際出讓年限由地方政府決定，但不能高於法律規定的最高年限。觀察上海市發佈之法規，該 20

年期限制僅為原則，非全無討論空間，選址前，企業可視自身條件與當地政府協商，以爭取最

適條件，然其中存在之不確定性仍高。

上海市以金融與服務業為發展導向，並非工業，縮減該類型用地出讓年限有跡可循。中國幅員

廣大，各地區產業趨勢及招商引資策略並不一定等同於上海，我們將密切關注其他城市未來土

地政策是否比照上海辦理，並即時分享深入的觀點。


